附件1

广西壮族自治区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社会化运维企业生态环境信用评价标准

	序号
	评价

类别
	评价

指标
	加、扣分最大值
	考核规则
	备注

	
	
	
	
	
	

	1
	非现场监管
	数据有效传输率
	10
	1.监测点位数据有效传输率＜90%的，每个监测点位扣1分。

2.数据有效传输率＜90%的监测点位占全部运维点位比例≥50%的，扣完本项分值。
	数据有效传输率依据广西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控平台计算，计算方式参照生态环境部最新考核规则。

	
	
	自动监测设备故障率
	5
	一个自然月内，监测点位自动监测设备故障累计天数≥5天的，每个监测点位扣1分。
	1.各监测点位自动监测设备故障率根据排污单位在广西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控平台上报的自动监测设备“故障”数据标记计算。

2.自动标记和手工标记有冲突的，以手工标记为准。

	
	
	巡检留痕
	10
	1.一个自然月内，监测点位巡检留痕次数＜4次的，每个监测点位每次扣1分，扣完本项分值为止。

2.未按要求进行巡检留痕，考核发现平台巡检留痕记录存在巡检留痕人员、巡检时间与实际不符等问题的，每个巡检留痕记录扣1分。
	现场运维结束后5个自然日内，应在广西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控平台填报巡检人员、巡检时间等运维信息，并上传相关附件。

	2
	现场

监管
	运维人员要求
	5
	自纳入评价之日起，运维企业运维人员3年内有参与排污单位运维弄虚作假的，扣5分。
	在2020年11月10日前有运维弄虚作假行为的，不列入统计。

	
	
	故障响应
	10
	自动监测设备自发现故障问题之日起，未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技术规范等文件要求的时限恢复正常运行的，每次扣2分。
	

	
	
	运维

频次
	10
	1.未按相关法律法规、技术规范等文件规定的时限开展日常巡检的，每次扣1分。

2.同一个监测点位，检查发现上次被扣分情形再次出现的，每次扣2分。
	检查发现某个监测点位出现多个运维频次问题的，按1次扣分；下次检查该监测点位仍发现问题，需再次扣分。

	
	
	仪器维护、校准和校验
	20
	1.未按相关法律法规、技术规范等文件要求开展定期维护、校准和校验的，每次扣2分。

2.检查发现上次被扣分情形仍再次出现的，每次扣4分。
	检查发现某个监测点位出现多个维护、校准和校验问题的，按1次扣分；下次检查该监测点位仍发现问题的，需再次扣分。

	
	
	运维台账记录
	5
	1.未按规定如实记录并保存运行维护记录、检修记录、易耗品更换记录、异常数据记录、校准记录等运维台账的，任意一项台账每次扣1分。

2.运维台账造假的（含代签运维人员姓名），扣完本项分值。
	检查发现某个监测点位出现多个运维台账问题的，按1次扣分；下次检查该监测点位仍发现问题，需再次扣分。

	
	
	比对监测情况
	20
	1.比对监测不合格的，每个监测点位扣1分。

2.考核时间段内，同一个监测点位多次比对监测不合格的，第1次扣1分，第二次扣2分，第三次扣3分，以此类推。
	

	
	
	其他问题
	10
	除以上已明确的评价指标外，其他检查发现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技术规范等文件要求运维行为，每次扣1分。
	检查发现某个监测点位存在多个运维问题的，该监测点位按1次扣分；下次检查该监测点位仍发现运维问题的，需再次扣分。

	3
	监管

评价
	通报
	10
	因存在环境问题被通报批评的或因运维问题导致突发生态环境问题事件的，每次扣5分，扣完本项分值为止。
	

	
	
	处罚
	20
	运维企业因存在环境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罚的，每次扣10分，扣完本项分值为止。
	

	4
	加分项
	信用

承诺
	5
	运维企业法定代表人按规定做出信用评价承诺，加5分。
	列入“环保不良企业”等级的运维企业，其信用承诺书自动失效。

	
	
	自动监测数据质量
	5
	考核时间段内，抽检的监测点位比对监测合格率达100%的，加5分。
	本项评价指标，随每次考核时计算结果即时调整。

	
	
	
	5
	考核期间内，全部运维监测点位自动监测数据有效传输率大于等于上两年广西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测数据有效传输率平均值的，加5分。
	1.重点排污单位年度自动监测数据有效传输率以生态环境部公示的为准。

2.本项评价指标，随每次考核时计算结果即时调整。

	
	
	表彰
	12
	获得自治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表彰的，每次加4分。
	以正式文件为准，同一行为获得的表彰，仅加分1次，最高12分。

	
	
	
	
	获得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表彰的，每次加2分。
	

	
	
	举报
	40
	运维企业举报自动监测设备涉嫌弄虚作假环境问题线索，经生态环境部门查实的，每次加20分。
	最高40分。

	5
	其他项
	一票

否决
	-
	运维企业实施或参与自动监测设备弄虚作假、提供虚假材料的，生态环境信用评价等级立即转为“环保不良企业”等级。
	


说明：1.运维合同开始时间晚于当年1月1日的，以合同开始时间计算该监测点位考核开始时间。

2.运维合同截止时间早于考核时间段的，以合同截止时间计算该监测点位考核截止时间。

3.监测点位运维合同终止后，该监测点位运维时间段内的运维情况仍纳入年内考核范围。

4.运维企业与排污单位签订运维合同后，以外包、售后等形式委托其他运维企业运维导致检查发现有扣分情形的，两个运维企业同时扣分。



